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場地借用申請表 ※本表限校內單位使用※ 110-10-內-000   
	借 用 單 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借 用 時 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起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止

	活 動 名 稱
	
	參 加 人 數
	

	活動類型
	□校內單位單獨辦理：請檢附活動相關資料(如活動流程、企畫書等)
□與校外單位合辦：請檢附相關資料(如簽奉核准公文、活動流程等)

	借   用   人
	
	借用單位

主管簽章
	

	電       話

（分機號碼）
	
	
	

	□  求真樓一樓 大廳（K108、操場側）

□  求真樓一樓 演講廳（K107）

□  求真樓一樓 音樂廳（K101）
□  求真樓一樓 前廳（K109、五權路側）
	□  求真樓四樓 會議廳（K401）

□  求真樓一樓 會議室（K105）

□  英才樓一樓 大會議室（R116）
□

	注意事項：

◎借用單位應於活動七日前填妥申請表送場管管理員，並限校內單位主辦且無涉場地收費，借用場地時間以三個月內活動為限，惟借用當日如學校另有重大活動時，以學校活動優先使用。
◎借用單位因活動性質或例假日須支付之費用(工讀生、職員工加班費、場地清潔費等)，依使用者付費原則，由借用單位支付。
◎借用單位應維護環境清潔與活動安全及秩序，各項設備器材不得任意搬動或組裝，使用完畢應整理環境回復原狀，各場地禁止使用雙面膠、膠帶，或以鐵釘敲釘牆壁，如有損壞公物設備需照價賠償。 

◎空調於正式活動開始前三十分鐘開啟，結束前十分鐘關閉。惟該活動實際參加人數未達該場地可容納人數三分之一以上，則不開啟空調。

◎借用單位應依參加人數覈實借用適當場地，管理單位得依實際參加人數調配場地，惟借用單位照價全額支付場地費者，不在此限。
◎申請單位應自行查核活動進用人員不得有違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之不適任情
  事；活動期間請務必遵守性別平等相關法規及禁止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行為之
  規定，加強自我約束遵守相關規範。

	 人事費用：(本欄位由總務處填寫，無者免填)  
	借用單位簽章確認
(經費支出項目)

	□工讀生：  人X 190*    時X1.0211+勞保+健保 =         元
□職員工：                                          

□外包清潔費：190*    時X1.0211+勞保+健保 =         元         
	

	場地
登錄
	
	事務組
組長核章
	
	加會
職安組
(檢附空調及照明使用申請單)
	
	


